
证券代码：603008 证券简称：喜临门 公告编号：2026-005

喜临门健康睡眠科技股份公司

关于对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提起诉讼暨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风

险警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收到受理案件通知书。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 涉案的金额：合计478,206,795.69元，系公司初步统计，最终金额以进一

步调查及监管机构最终认定金额为准。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目前案件尚未开庭审理，该诉讼事

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具体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余额累

计为189,564,792.55元（该金额系公司初步统计，最终金额以进一步调查及监

管机构最终认定金额为准），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如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未能在1个月内完成清偿或整改，公司股票存在被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的风险。

 公司审计机构若因此事件对公司2025年12月31日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

性以及公司2025年度审计报告发表非无保留意见，则公司股票可能会在2025年

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或者退市风险警示(具体风险警示情形需根据

公司2025年度审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情况最终确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重大诉讼起诉的基本情况

2026 年 3 月 31 日，喜临门健康睡眠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本公司”）收到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的《受理案件通知书》（2026）浙

0602 民初 4695 号。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浙江顺喜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顺喜公司”）、浙江迎喜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迎喜公司”）

（以下合称为“原告”）共同起诉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华易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易智能制造”）及其一致行动人绍兴市越城区华瀚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瀚投资”）、陈阿裕先生（以下合称“控

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或“被告”）以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为由要求其承

担赔偿责任的相关案件已立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案件尚未开庭审理。现

将诉讼事项公告如下：

二、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受理机构：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二）受理地点：浙江省绍兴市

（三）诉讼当事人：

原告一：喜临门健康睡眠科技股份公司

原告二：浙江顺喜供应链有限公司

原告三：浙江迎喜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原告一、原告二、原告三合称“原告”）

被告一：浙江华易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被告二：绍兴市越城区华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被告三：陈阿裕

（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合称“被告”）

（四）诉讼请求：

1.判令三被告共同向原告一赔偿资金损失 82,533,375 元；

2.判令三被告共同向原告一、原告二赔偿资金损失 181,177,603.46 元；

3.判令三被告共同向原告一、原告三赔偿资金损失 214,495,817.23 元；



（以上金额合计 478,206,795.69 元，系初步统计，最终金额以进一步调查

及监管机构最终认定金额为准）

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三被告承担。

（五）诉讼事实与理由：

2026 年，原告为经营需要向银行贷款，被告及其关联方通过原告贷款转贷

业务模式，至今占用原告 7,200 万元未返还给原告，其中公司（原告一）本身

涉及 1,500 万元，迎喜公司（原告三）涉及 5,700 万元。

此外，2025 至 2026 年间，原告开展保理融资业务。就原告已向供应商支

付的款项，被告通过保理融资业务模式，以供应商名义向银行申请融资，款项

最终流向被告及其指定账户，据初步了解，被告合计取得资金 406,206,795.69

元。对于该等供应商已向银行申请融资并由被告实际取得的款项，由原告承担

付款义务，系原告必然发生的损失。

事实上，因部分应付账款到期，公司（原告一）已实际向银行承担付款义

务 63,551,233.75 元，顺喜公司（原告二）根据共同承担责任的约定已实际向

银行承担付款义务 54,013,558.80 元（其中美元账户支出款项按付款日 2026 年

3 月 26 日的汇率计算）。

《公司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

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股

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原告认为，三被告前述获取资金的行为已严重损害原告利益，鉴于三被告

存在高度混同（三被告系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三被告应共

同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涉诉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

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

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及时按照规则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

仲裁事项。

五、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风险警示的具体情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 条“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

形之一的，本所对其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一）公司被控股股东（无

控股股东的，则为第一大股东）及其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余额达到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或者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未能在 1 个月内

完成清偿或整改；或者公司违反规定决策程序对外提供担保（担保对象为上市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除外），余额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或者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未能在 1 个月内完成清偿或整改；（三）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

告，或未按照规定披露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2 条“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

形之一的，本所对其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三）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

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余额累

计为 189,564,792.55 元（该金额系公司初步统计，最终金额以进一步调查及监

管机构最终认定金额为准），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如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未能在 1 个月内完成清偿或整改，则公司股票会被实施

其他风险警示。此外，除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存在对公司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

情形外，还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未经公司审议程序导致公司对外违规提供

担保的情形（具体金额以公司进一步调查及监管机构最终认定金额为准）。

公司审计机构若因此事件对公司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

效性以及公司 2025 年度审计报告发表非无保留意见，则公司股票可能会在

2025 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或者退市风险警示(具体风险警示情

形需根据公司 2025 年度审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情况最终确定)，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鉴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公司及

时向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提起诉讼。公司也将持续保持与控股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的沟通，督促其尽快通过现金偿还、资产置换、股票减持等方式解决

资金占用问题，并积极推动本次诉讼进展，以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审计工作仍在进行中，公司正积



极配合审计机构的年度审计工作，尽力争取消除影响 2025 年度审计报告和

2025 年度内控报告意见类型的风险事项，2025 年度审计报告和 2025 年度内部

控制审计报告的意见类型最终以公司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正式出具的报告为准。

七、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上述有关事项的进展及相关风险

提示，公司信息均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刊登

的信息披露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喜临门健康睡眠科技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四月二日


